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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职 协 议
甲方（用人单位）:浙江企事佳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乙方（用工单位）:重庆元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丙方（劳动者)：罗俊  身份证号码：512228196909043157电话：17830306913
丙方于  2023  年  6月 7 日入职甲方，并于   2023  年6 月7 日外派至乙方任 驾驶员    一职，现经丙方主动提出离职，并经甲、乙、两方一致同意，同意于  2025   年  10月 28日解除劳动关系，三方的劳动权利和义务关系终止。
经三方充分协商，就解除劳动关系的有关事项甲、乙、丙三方达成如下约定：
一、甲、乙方应履行的义务：
1、甲方向丙方支付工资至   2025  年  10月 28日止（已结算并支付完毕）。甲方为丙方交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至  2025   年10月。
2、丙方按规定于   2025 年10 月  28 日前办理完结工作交接及相关离职手续，如丙方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相关手续，则相关法律责任由其自行承担。
3、丙方于2024年12月11日因公受伤（渝中人社伤险认字{2025}495号），后于2025年8月18日进行伤残鉴定，鉴定结果为伤残拾级，无生活自理障碍（渝中劳初鉴字{2025}730号）。甲乙丙三方多次协商，同意采用对丙方方受伤后的医疗费以及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赔偿项目实行由甲方一次性包干赔付。并由甲方协助丙方申请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丙方办理完成离职交接手续后由甲方协助丙方申请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上述两笔补助金具体金额和下发时间以社保中心实际下发为准。
4、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丙方于2023年6月7日外派至乙方，乙方应支付丙方 2024 年 12月11日受伤的一次性就业补助金   23000            元（大写：  贰万叁仟元整            ），现乙方委托甲方支付于丙方，由乙方将上述费用打入甲方账户，再支付于丙方。
[bookmark: _GoBack]5、经甲、乙、丙三方自愿协商、沟通一致，就丙方  2024   年  12 月 11  日工伤赔偿一事支付丙方     1480      元（大写：  壹仟四百捌拾元          ）（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误工费、停工留薪期工资、生活补助、医疗费、后续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食宿费、经济补偿金、社保公积金未足额缴纳补偿、因未实额缴纳社保导致伤残补助金差额等）。
6、支付金额、支付时间、支付方式：上述4-5条各项金额合计  24480       元（大写： 贰万肆仟肆佰捌拾元整             ）。在本协议生效后 3-5个工作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完成支付。由甲方将上述款项直接支付至丙方个人账户（户名：罗俊，账号：6214832366803885，开户银行：招商银行）
二、丙方承诺履行的义务：
1. 劳动合同解除后，丙方向甲、乙双方承诺自愿无条件保守所知悉的甲、乙双方商业秘密(包括本协议内容)，不得泄露给任何第四方，如有泄漏甲、乙双方有权追溯丙方的违约责任；
2. 经甲、乙、丙三方确认，丙方已明确知悉相关法律或政策规定的各项权利，丙方收到甲、乙双方根据本协议第一、二条之约定支付的全部款项后，丙方承诺：除上述第一、二条约定的款项外，丙方确认已经结清全部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加班工资、绩效工资、罚款返还、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工伤赔偿。丙方与甲、乙双方就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事项已无任何争议，将不会并放弃对甲、乙双方（及其管理人员、雇员、子公司、关联公司、继任人及受让人）提起任何劳动仲裁、诉讼或与本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主张，包括而不限于以下情况：①任何与其聘用、终止聘用、工龄连续计算、经济补偿金及其他福利和费用的计算或支付有关的主张；②任何与其薪酬、工资、奖金、休假工资、加班工资、福利、年假或其他任何种类的补偿金有关的主张；
3.若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或者向有关主管机关或利用第三方媒体、自媒体等公开或非公开渠道投诉举报甲方（及其管理人员、雇员、子公司、关联公司、继任人及受让人），包括但不限于针对税务问题、社保问题、公积金问题、甲、乙双方公司业务等与甲、乙双方经营发展有关的任何事项，一经发现，应向甲、乙双方支付丙已收到款项三倍金额的经济赔偿；
4.因甲乙方需要，丙方应当积极配合，提供包括但不仅限于病案资料、医疗费发票、其他票据、文件等资料、配合提供甲乙方购买的其他商业保险的理赔资料。
5.本协议未约定的事项，视为各方自愿放弃，不再主张。
6.经甲、乙双方盖章或授权委托人签字，丙方签字后生效。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丙方与甲、乙双方劳动关系解除，自此丙方与甲、乙双方不存在任何纠纷，丙方承诺不再向甲、乙双方主张任何权益、补偿或赔偿。
7.该协议仅限于当事三方知晓，如丙方透露相关信息，甲乙双方保留追偿因涉密而导致的经济损失的权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丙方(签字并按手印)：                                 年    月    日
